
 

龙山县烟草专卖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龙烟处[2018]第 4331300201810145 号         

 

案由：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品 

被处罚人：游志坚 性别：男  年龄：44 岁  电话：****** 

职业：个体  身份证件号码：****** 

案发地点：湖南省龙山县民安街道办事处东立路“韵达快递”公司 

身份证地址：****** 

2018年9月1日，接群众举报，我局烟草专卖行政执法人员2人会同公安干

警2人佩戴执法徽章，在湖南省龙山县民安街道办事处东立路“韵达快递”公

司,对快递公司员工出示证件表明身份说明来意后进行检查，发现快递单号

3101966881640,3101966881639,3101966881623,3101966881626,3101966881631

的快件疑似装有卷烟，快递单据上写明（寄件人：耿先生，寄件地址：河北省

石家庄市新华区金亿城，电话：13331387849.收件人：游先生，收件地址：湖

南省龙山县209国道幸福人家美国杜邦漆专卖店，电话：13467430031），韵达

快递职工联系收件人游先生来到现场，我执法人员出示检查证告知来意后，游

先生打开该快件，经现场查看，该快件内装有卷烟：黄鹤楼（硬1916）84mm0.16

万支（8条），黄鹤楼（硬游泳）84mm0.04万支（2条）。当事人游先生无法提

供该批卷烟合法有效的运输凭证及进货证明，经电话请示局领导同意，我局烟

草专卖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将该批卷烟予以先行登记保存，提取了案发现场及涉

案物品的照片。 



 

经查，当事人游志坚的卷烟是经常做生意的客户从石家庄寄过来送给他抽

的，通过韵达快递运输，途中被我局查获。当事人不清楚购进价格，经龙山县

烟草专卖局涉案烟草专卖品价格评估领导小组对该卷烟价格进行认定，黄鹤楼

（硬1916）84mm0.16万支（8条），每条价格1000元整，黄鹤楼（硬游泳）84mm0.04

万支（2条），每条价格550元整，共计违法运输总额玖仟壹佰元整（9100.00元）。 

以上事实有物证、检查（勘验）笔录、证据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现场照

片、抽样清单、卷烟鉴别检验报告、快递单、涉案物品核价表等证据佐证，事

实清楚，证据确凿，足以认定。                   

 当事人游志坚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二十一条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构

成了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品的违法行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

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对当事人

游志坚按违法运输的总价值玖仟壹佰元整（9100.00 元）29%的罚款，

计人民币壹仟陆佰捌拾贰元整（2639.00 元），并将涉案烟草专卖品返还

给当事人。 

限当事人游志坚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

缴纳到龙山县农村商业银行政务中心窗口，（收款人全称：龙山县财政

局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帐号：9308223000229269012）上缴国库。逾

期不缴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规

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当事人游志坚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



 

起六十日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向湘西自治州烟草专卖

局或龙山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龙山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期间，本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逾期既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处罚

决定，本局将申请龙山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湖南省龙山县烟草专卖局 

 2018 年 9 月 26 日 


